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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２８

股票简称：兰太实业 编号： （临）

２０１２－０３０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以传真和书面的方式

送达与会人员，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在内蒙古阿拉善经济开发区本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９

名，董事

赵代勇、赵玉怀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到会委托李德禄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董事赵青春、吴松毅先生因工

作原因不能到会委托王玉宝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李含善先生、韩淑芳女士因工作原因不能到

会委托独立董事王明志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李德禄先生主持。 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公司章程》有关董事任职规定，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现

推选李德禄、王玉宝、赵玉怀、赵青春、程同海、李红卫、李含善、王明志、韩淑芳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候选人，其中：李德禄、王玉宝、赵玉怀、赵青春、程同海、李红卫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李含善、王明志、韩

淑芳为独立董事候选人（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综合科技大楼项目追加投资的议案》；

为解决公司分散办公，提高工作效率，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召开的四届十八次董事会通过了《关于投资新

建综合科技大楼的议案》，预计投资

３５００

万元，建筑面积

１２４３５

平方米，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 由于工程建

设过程中，原投资设计概算偏低，概算编制内容不齐全、投资构成不完整等因素，经重新测算，需追加投资

３２７０

万元，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召开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地点

（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上午

９

时

（二）地点：内蒙古阿拉善经济开发区本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内容：

（一）《关于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二）《关于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三、出席会议对象

（一）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下午交易日结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册的本公

司股东及其合法代理人；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登记事项：

（一）登记手续：法人股东持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

函、传真以登记时间内收到为准。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上午

９

时—

１１

时；下午

１３

时—

１７

时。

（三）登记地点：内蒙古阿拉善经济开发区本公司证券事务部。

五、其他事项：

（一）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二）公司通讯地址：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乌斯太镇阿拉善经济开发区

（三）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４７３

）

３４４３７８５

传真：（

０４７３

）

３４４３９００

邮编：

７５０３３６

联系人：张洪军 韩方鹏

附

２

：授 权 委 托 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１： 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德禄：男，

１９６４

年

１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高级经济师。 历任内蒙古阿拉善盟

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阿拉善盟经贸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内蒙古太西煤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副董

事长、副总经理，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现任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党委书记，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玉宝：男，

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出生，蒙古族，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无线电管理工程师。历任内蒙古阿拉善盟

邮电局副局长、广播电视处副处长、文化广播电视局副局长、计划局副局长、经贸局局长、行政公署秘书

长、盟委秘书长、副盟长，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

赵玉怀：男，

１９５３

年

４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文化，高级工程师。历任内蒙古自治区轻工业厅计划处副

处长、生产技术处处长、内蒙古纺织公司经理等职。现任内蒙古自治区盐业公司经理、党委书记，内蒙古兰

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赵青春：男，

１９６９

年

４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会计师。 历任江苏省盐业公司财务处副主任科

员、审计处主任科员、财务处副处长。现任中国盐业总公司总会计师、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程同海：男，

１９６２

年

３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江苏省盐业公司黄海化工厂财

务科长、江苏省盐业公司台北盐场财务科长，江苏省盐业公司黄海化工总厂副厂长，江苏省盐业公司台北

盐场副场长、江苏省盐业公司徐圩盐场副场长，江苏盐业公司徐圩盐场场长、党委副书记，江苏省金桥盐

业公司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盐长芦沧州盐业（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中盐长芦沧州盐业（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中盐长芦沧州盐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盐长芦沧州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连云港市第十一届人大代表，中共连云港市第十次党代会代表，中共沧州市第八次党

代会代表，黄骅市第七届人大代表。 现任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李红卫：男，

１９６７

年

４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化工高级工程师。历任阿盟吉兰泰碱厂总调

度室调度员、总调度长，远兴天然碱股份有限公司吉碱分公司总调度长兼安全技术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兼

生产部经理、副总经理，内蒙古吉兰泰碱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兼制碱事业部经理，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热电事业部经理。 现任中盐吉兰泰盐化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含善：男，

１９４６

年

９

月出生，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包头钢铁学院院长、代书记，内蒙古工

业大学校长，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现为内蒙古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

评估专家，教育部本科院校设置委员会评审专家，中国冶金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内蒙古乌海市政府顾问，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韩淑芳：女，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内蒙古盐业公司财务科会计、科

长、财务处处长、总会计师、副总经理。现任内蒙古国有资产运营公司副总经理，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

王明志：男，

１９４１

年

１１

月出生，满族，中共党员，大学文化程度，一级律师。 历任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法

院书记员、助审员，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审判员、副院长，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司法局副局长，全国律

师协会第三、四、五届理事会理事，内蒙古律师协会第二、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第四届理事会副会长，内

蒙古大学客座教授。现任合星律师事务所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律师协会党组成员、监事会主

席，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律师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内蒙古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团长，内

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附２：授 权 委 托 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表决指示：

决 议 事 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２

、《

关于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如果本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 ） 否 （ ）

委托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名（加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说明：

１

、本授权委托书原件或复印件均为有效，传真登记后请将原件或复印件寄回本公司。

２

、受托人应提供本人和委托人身份证以及委托人证券帐户复印件。

附３：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李含善、王明志、韩淑芳为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

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

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

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

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

家，被提名人在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韩淑芳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具备高级会计师资格。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

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附４：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李含善、王明志、韩淑芳，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

为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

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

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

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

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

人在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韩淑芳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具备高级会计师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

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

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

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 李含善、王明志、韩淑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附５：独立董事意见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已经届满，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根据各候选人的履历表和相关资料，经认真审阅，现就董事会换届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候选人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独立董事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况，以

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二、同意提名李德禄、王玉宝、赵青春、程同海、李红卫、赵玉怀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

三、同意提名李含善、王明志先生、韩淑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四、提名人对上述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没有损害股东的权益，我们同意对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同意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李含善、王明志、韩淑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２８

证券简称：兰太实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１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以传真或送达方式

发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监事会主席杨秀林先生主持了会议。 公司五名监事出席了会

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议定事项合法有效。 经出席会议的全体监事审

议表决，一致通过《关于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公司章程》有关监事任职的规定，现推选杨秀林、祁成国、

杨吉民、刘生贵为监事候选人，其中杨吉民、刘生贵为职工监事。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监事会应由五名监事组成，现尚有一名监事候选人空缺，待股东推荐后，

依法定程序另行增补。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监事候选人简历：

杨秀林：男，

１９６２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经营师。 历任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营销部经理，制盐事业部副经理，总经理助理、销售分公司经理，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销售公司

经理。 现任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检委书记、工会主席、监事会主席。

祁成国：男，

１９６８

年

１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经济师。现任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中心副主任，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杨吉民：男，

１９６４

年

１

月出生，大学文化，高级会计师。 历任吉兰泰盐场会计、吉盐化集团公司资产经

营部（财务部）副部长（主持工作）、部长，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兼审计监察法律事务

中心主任。现任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审监法务中心副主任，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刘生贵：男，

１９６９

年

４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经济师。历任内蒙古兰太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综

管部副部长、部长。现任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管理中心副主任，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９

股票简称：凯迪电力 编号：

２０１２

—

５８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４８

债券简称：

１１

凯迪债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１１

凯迪债”

２０１２

年债券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付息期的债权

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凡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含）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

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者“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支付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期间（以下简称“本期”）的利息。

根据《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

２

、债券简称：

１１

凯迪债

３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４８

４

、发行总额：人民币

１１．８

亿元

５

、债券期限：

７

年，第五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６

、债券利率：票面利率

８．５０％

７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帐式公司债券

８

、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９

、付息日期：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８

年每年的

１１

月

２１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期（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若投

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６

年每年的

１１

月

２１

日为回售部分债券上一个计息年

度的付息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

项不另计利息）。

１０

、兑付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

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

日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顺延期

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１１

、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

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

的票面利率的乘积； 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

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１２

、利率上调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５

年末上调本期债

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 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５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３０

个交易日，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

告。 若本公司未行使利率上调权， 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来票面利率不

变。

１３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

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５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

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本期债券第

５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

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３

个交易日内，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可

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

司债券份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

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１４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级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

用评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信用评级为

ＡＡ

。

１５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６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二、本次债券付息方案

按照《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

１１

凯迪债”

的票面利率为

８．５０％

。 本次支付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一年期利息，即每手“

１１

凯迪债”面值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８５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６８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７６．５

元）。

三、兑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和兑息到账日

１

、兑息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２

、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３

、兑息到账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四、兑息对象

本次债券兑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１１

凯迪债”持有人。

五、兑息办法

１

、本公司将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进行债券兑息。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息资金划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 兑息服

务，后续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

本期兑息日

２

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

账户。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

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

券利息。

六、关于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１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

券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税率为利息额

的

２０％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公司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公司所在地的税务

部门缴付。

２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

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债券持有

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企业所得税，由公司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公司所在地

的税务部门缴付。

七、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江夏大道特

１

号凯迪大厦

联系人：陈玲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６７８６９０１８ ０２７－６７８６９２７０

传 真：

０２７－６７８６９０１８

邮政编码：

４３０２２３

２

、主承销商：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Ａ

座

６－９

层

联 系 人：张华、尚倩倩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５５７８７

、

５９３５５７６７

传 真：

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３７８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３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联系人：赖兴文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８１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１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股票简称： 凯迪电力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５９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已投运电厂电量及

下属电厂首次并网自愿性信息披露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已投运生物质发电公司共

６

个，分别为：宿迁市凯迪

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望江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祁东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万载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五河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桐城市

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装机容量均为

２×１２ＭＷ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上述

６

个生物质电厂完

成上网电量

３６２４９．２８

万千瓦时。

公司下属子公司来凤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崇阳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松滋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均已通过“

７２＋２４

”小时的性能测试，目前

３

个电厂

正在设备调试及试运行期间内。

另外，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生物质电厂南陵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１６

时

１５

分实现机组首次并网。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６日

Ａ

股简称： 广汽集团

Ａ

股代码：

６０１２３８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３７

Ｈ

股简称：广汽集团

Ｈ

股代码：

２２３８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发出 《关于取消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部分议案及

网络投票方式的公告》，取消原股东大会通知中

６

项议案；同日发出《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次

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增加

２

项临时提案。

一 、会议召开及股东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在广州市东风中路成悦大厦

２３

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

开。

（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８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６

�����

外资股股东人数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２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５

，

３９６

，

９９１

，

９９８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４

，

００９

，

１１３

，

２８５

�����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１

，

３８７

，

８７８

，

７１３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８３．８７％

（三）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

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张房有先生主持会议。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１５

人，出席

８

人，董事

袁仲荣、付守杰、黎暾、丁宏祥、独立董事马国华、项兵、罗裕群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

议；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４

人，黄志勇监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

书、财务负责人等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保荐机构等相关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议案

赞成

（

股

）

（

比例

％

）

反对

（

股

）

（

比例

％

）

弃权

（

股

）

（

比例

％

）

是否

通过

（

一

）

特别决议案

议案

１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５

，

３９６

，

３６３

，

９９８

（

９９．９９％

）

０

（

０．００％

）

６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１％

）

通过

议案

２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广州汽车集团公

司的议案

５

，

３９４

，

６９１

，

９９８

（

９９．９６％

）

０

（

０．００％

）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４％

）

通过

议案

３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６０

亿元境内公司债券的议案

３．１

发行债券的数量

５

，

３９４

，

６９１

，

９９８

（

９９．９６％

）

０

（

０．００％

）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４％

）

通过

３．２

债券期限及品种

５

，

３９４

，

６９１

，

９９８

（

９９．９６％

）

０

（

０．００％

）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４％

）

通过

３．３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５

，

３９４

，

６９１

，

９９８

（

９９．９６％

）

０

（

０．００％

）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４％

）

通过

３．４

担保安排

５

，

３９４

，

６９１

，

９９８

（

９９．９６％

）

０

（

０．００％

）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４％

）

通过

３．５

募集资金用途

５

，

３９４

，

６９１

，

９９８

（

９９．９６％

）

０

（

０．００％

）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４％

）

通过

３．６

向公司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５

，

３９４

，

６９１

，

９９８

（

９９．９６％

）

０

（

０．００％

）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４％

）

通过

３．７

发行方式与发行对象

５

，

３９４

，

６９１

，

９９８

（

９９．９６％

）

０

（

０．００％

）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４％

）

通过

３．８

债券上市

５

，

３９４

，

６９１

，

９９８

（

９９．９６％

）

０

（

０．００％

）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４％

）

通过

３．９

决议有效期

５

，

３９３

，

２１８

，

７８４

（

９９．９３％

）

１

，

４７３

，

２１４

（

０．０３％

）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４％

）

通过

３．１０

对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的授权

５

，

３９４

，

６９１

，

９９８

（

９９．９６％

）

０

（

０．００％

）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４％

）

通过

（

二

）

普通决议案

议案

４

关于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公

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６０

亿元境内公司债券

提供担保的议案

（

注

）

１

，

６３９

，

６４４

，

７４１

（

９９．８６％

）

０

（

０．００％

）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１４％

）

通过

议案

５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分红回报

规划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

５

，

３９６

，

３６３

，

９９８

（

９９．９９％

）

０

（

０．００％

）

６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１％

）

通过

注：该议案为关联交易，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

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朱振武律师、 谢发友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该所的结论性意见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

的人员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６

、

２０００５６

证券简称：

＊ＳＴ

国商、

＊ＳＴ

国商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６６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

；

２

、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侨城东路博林诺富特酒店；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５

、主持人： 郑康豪董事长；

６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在《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

发出了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

○

一二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并在

１１

月

１０

日及

１１

月

１３

日刊登了《关于变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会议地点的公告》及《关于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网络投票方式的公告》。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９７５

】人，

代表股份 【

１５０,５６２,６８０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８．１６％

】。 其中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９０９

】人，代表股份【

７４,４６３,５６３

】股，占本公司

Ａ

股股东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２．４６％

】。

Ｂ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６６

】人，代表股份【

７６

０９９,１１７

】股，占本公司

Ｂ

股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４．８４％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８１

】人，代表股份【

１０２

８３４,９７９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４６．５５％

】。其中，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 【

４５

】 人， 代表股份 【

３５,６３３,２１２

】股， 占公司

Ａ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２９．８９％

】；

Ｂ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３６

】人，代表股份【

６７,２０１,７６７

】股，占公司

Ｂ

股表决权股份总数【

６６．０９％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８９４

】人，代表股份【

４７,７２７,７０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２１．６１％

】。 其中，

Ａ

股股东共【

８６４

】人，代表股份【

３８,８３０,３５１

】股，占公司

Ａ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３２．５７％

】；

Ｂ

股股东共【

３０

】人，代表股份【

８,８９７,３５０

】

股，占公司

Ｂ

股表决权股份总数【

８．７５％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了

表决，会议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

表决意见

表决结

果

分类

赞成 反对 弃权

通过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１

关于拟同意融发

公司向金融机构

借款的议案

Ａ

股

３２３０４７１９ ４３．３８％ ４２０７４３２６ ５６．５１％ ８４５１８ ０．１１％

Ｂ

股

４８５７７３０４ ６３．８３％ ２７５２１８１３ ３６．１７％ ０ ０．００％

总体

：

８０８８２０２３ ５３．７２％ ６９５９６１３９ ４６．２２％ ８４５１８ ０．０６％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邹晓冬、 李佳霖

３

、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资格；出席及

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章程；

２

、二

○

一二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会议文件；

３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员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及记录；

４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３９９３

股票简称：洛阳钼业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７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会

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以

传阅方式进行，会议应参加董事

１０

名， 实际参加董事

１０

名。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决议合

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委任董事会秘书张新晖先生为联席公司秘书的议案

董事会一致同意并欣然宣布董事会秘书张新晖先生兼任联席公司秘

书，时间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起为期三年。

张新晖先生现时不具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证

券上市规则（“《上市规则》”）第

３．２８

条及

８．１７

条要求公司秘书的特定资格，

但是张先生熟知本公司的运作及业务并且具有丰富经验，就此，本公司已

向香港联交所提出申请，而香港联交所已豁免张先生严格遵守前述《上市

规则》第

３．２８

条及

８．１７

条的要求。据此，张新晖先生具有担任联席公司秘书

的资格，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起为期三年，条件包括张先生在所述期间将由

何小碧女士（现任公司秘书）予以协助。

董事会欢迎张新晖先生出任联席公司秘书的职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１０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附件一 张新晖先生的简历；

附件二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委任董事会秘书张新晖先生为联席公司

秘书出具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件一：

张新晖先生简历

张新晖先生，

３４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现任洛阳栾川钼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张先生于二零零七年五月至二零一二年十月

担任本公司财务副总监。 张先生于

１９９９

年和

２００３

年分别获得复旦大学经

济学学士学位和经济学硕士学位。 在加入洛阳钼业之前先后任职于德邦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一部。

附件二

关于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公司秘书聘任的独立意见

作为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

事，我们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

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过讨论审议后，就聘任

张新晖先生担任联席公司秘书事宜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经审阅张新晖先生的学历、职业经历等履历资料，我们认为张新

晖先生的教育背景、任职经历、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

要求。

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已经批准豁免张新晖先生的任职资格，

为期三年。

三、相关人员的提名、聘任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 我们一致认为张新晖先生担任联席公司秘书的提名及聘任符

合相关规定，同意聘任张新晖先生担任联席公司秘书，为期三年。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９８

证券简称：中煤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３５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份主要生产经营数据公告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指标项目 单位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变化比率

（

％

）

１０

月份 累计

１０

月份 累计

１０

月份 累计

１

、

商品煤产量 万吨

８５５ ９

，

０９８ ８５６ ８

，

５８２ －０．１ ６．０

２

、

焦炭产量 万吨

１２ １４０ １８ １７９ －３３．３ －２１．８

３

、

煤矿装备产值 万元

６２

，

３０１ ７２１

，

６１９ ６２

，

２０７ ６９２

，

７９５ ０．２ ４．２

４

、

煤炭销售量 万吨

１

，

１７８ １１

，

７９２ １

，

１３１ １１

，

２６７ ４．２ ４．７

（

１

）

自产煤内销 万吨

８９１ ８

，

８４７ ８５０ ８

，

３０２ ４．８ ６．６

（

２

）

自产煤出口 万吨

４ ５６ ５ ６２ －２０．０ －９．７

（

３

）

国内贸易 万吨

２３７ ２

，

２４７ ２２９ ２

，

４０１ ３．５ －６．４

（

４

）

代理及买断出口 万吨

１６ １９５ １２ ２４７ ３３．３ －２１．１

（

５

）

代理及买断进口 万吨

３０ ４４７ ３５ ２５５ －１４．３ ７５．３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源自本公司内部统计， 为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

用，可能与本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此外，因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国内外市场环境变

化、恶劣天气及灾害、设备检修维护和安全检查等，所公告生产经营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

在较大差异。

上述生产经营数据并不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投

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广州发展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９８

临

２０１２－４３

号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主体信用等级调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发行了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人民币

１５

亿元，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短期融资券的信用状况进行了跟踪

分析。 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委员会审定， 公司主体信用等级由

ＡＡ＋

调升至

ＡＡＡ

，评价展望为稳定，维持短期融资券

Ａ－１

的债项信用等级。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发行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人民币

２３．５

亿元，经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由

ＡＡ＋

调升至

ＡＡＡ

，

评价展望为稳定，同时调升“

１２

广控

０１

”的债项信用等级至

ＡＡＡ

。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